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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台概述 

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粤港澳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以下

简称“船舶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水运原始舱单、预配舱单、装载舱单、

进口理货报告、出口理货报告、出口运抵报告、分批分流运抵报告、

分拨分流申请、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出口落装申请、出口落装改配申

请、进口改靠港申请、国际转运准单、空箱调运的新增、导入

(XML/EXCEL)、保存、修改、删除，主要数据申报、修改申报、删除

申报、舱单打印、回执查看的功能。 

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以“企业”为单元，实现对每个“登录账号”的数

据权限控制，用户只能操作查看本企业录入申报的业务单证。如一个

企业有多个“登录账号”，每个“登录账号”均可看到本企业全部账号录

入申报数据。 

 

图1 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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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须知 

◼ 门户网站 

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网页形式，用户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s://gd.singlewindow.cn/即可访问。 

◼ 系统环境 

➢ Windows 7 或 10（32 位或 64 位操作系统均可） 

➢ 不推荐 windows XP 系统 

◼ 浏览器 

➢ 推荐使用谷歌、Edge、火狐 

https://gd.singlewind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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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简介 

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是指反映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载货物、物品及旅客信息

的载体，包括原始舱单、预配舱单、装(乘)载舱单。舱单电子数据的提前传输，

是海关受理进出境业务的重要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舱单管理办法》，进出境运输工具负

责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理货部门、进出口货物发货人、货运代理企业

等舱单相关电子数据传输义务人应当在规定时限向海关传输舱单相关电子数据。

如不按规定向海关传输舱单数据，收发货企业在申报货物、物品进出境申报手续

时，报关单会因无法完成与舱单对碰，海关不接受申报予以退单。 

提(运)单，指用以证明货物、物品运输合同和货物、物品已经由承运人接收

或者装载，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物品的单证。 

舱单是“提运单”的集合，“总提运单”又是“分提运单”的集合。亦即：舱单=Σ

总运单=Σ分运单。 

总提(运)单，指由运输工具负责人、船舶代理企业所签发的提(运)单。 

分提(运)单，指在总提(运)单项下，由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货运代理人或

者快件经营人等企业所签发的提(运)单。 

“分提运单”不是必须有的，“分提运单”与“收货人”为 1:1 关系；如一个“总提

运单”有多个收货人，则需要多个“分提运单”。其次，“报关单”和“提运单”为 1:1

关系，一份报关单最多只能申报 50 项商品，超过的部分需要新起一份报关单，

则也需要分单。 

2.1 舱单流程简介 

2.1.1 进口流程 

抵港航行计划→海关接受申报→抵港预报动态→海关接受申报→原始舱单

→海关接受申报→进口报关单(提前申报)→船舶抵港→抵港确报动态→卸货理

货完毕→进口理货报告→进口理货对碰原始舱单、进口理货对碰报关单→对碰正

常，报关单放行，提运单放行；对碰异常，不正常放行→原始舱单全部提运单已

报关且放行→舱单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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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流程

海关舱单管理系统船公司/船代 理货公司 标准版水运舱单实物流
进
口
理
货
报
告

原
始
舱
单

原始舱单
主要数据

开始

原始舱单
主要数据

接收原始舱单
主要数据

海关审核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货物装载
24小时前

船舶抵港
卸货理货

进口理货
报告

进口理货报告 接收理货报告

对碰理货报告
和原始舱单

海关退单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结束

理货正常

接受申报

 

◼ 进口舱单数据包括：原始舱单、进口理货报告、分拨分流申请、分拨分流运

抵报告、分拨分流理货报告、进口改靠港申请。 

◼ 抵港预报动态海关接受申报后，才可以传输原始舱单。抵港确报动态，是触

发提前申报报关单的放行或布控指令下发。 

◼ 理货报告由理货公司或码头发送，必须有进口理货报告，报关单方可放行。 

◼ 报关单未申报，原始舱单可申请变更或删除；报关单已申报，必须先由海关

对报关单进行脱钩，再发送原始舱单变更或删除申请。 

2.1.2 出口流程 

离港航行计划→海关接受申报→预配舱单→海关接受申报→出口报关单→

货物运抵出境口岸→出口运抵报告→出口运抵对碰预配舱单、报关单对碰预配舱

单→对碰正常，报关单放行，提运单放行；对碰异常，不放行→装载舱单→预配

舱单对碰装载舱单→对碰正常，海关同意装船；对碰异常，装载舱单退单→离港

确报动态→海关接受申报→出口理货报告→出口理货对碰装载舱单→对碰正常，

予以结关；对碰异常，理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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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流程

海关舱单管理系统监管场所经营人 理货公司 标准版水运舱单船公司/船代实物流

出
口
理
货
报
告

预
配
舱
单

出
口
运
抵
报
告

装
载
舱
单

预配舱单
主要数据

开始

预配舱单
主要数据

接收预配舱单
主要数据

海关审核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出口运抵
报告

接受申报

出口运抵报告
接收出口运抵

数据

对碰运抵报告
和预配舱单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装载舱单 装载舱单 接收装载舱单

对碰装载舱单
和预配舱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出口理货
报告

出口理货报告
接收出口理货

数据

对碰理货报告
和装载舱单

海关退单海关退单

海关退单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结束

理货正常

运抵正常
提单放行

出口货物运抵
监管场所前

出口货物运抵
监管场所后

货物装船前
30分钟

船舶驶离港口
6小时内

接受申报

 

◼ 出口舱单数据包括：预配舱单、出口运抵报告、装载舱单、出口理货报告、

直接改配申请、出口落装申请、落装改配申请。 

◼ 预配舱单与出口报关单比对：运输工具名称、航次编号、提单号、集装箱号、

托运件数、货物总毛重等数据。比对不符，报关单退单；比对相符，报关单

放行。 

◼ 报关单放行后，若船名、航次无变化，货物正常装船，传输装载舱单。 

◼ 预配舱单提运单海关放行后，才可以申报装载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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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传输时间 

海关舱单系统校验舱单电子数据传输“入库时间”(即接受申报时间)与“货物

装船时间”的时间差，是否在海关规定的时限范围内。海关以接受原始、预配舱

单主要数据传输的时间为“舱单电子数据传输时间”。如船舶同时装载集装箱货物

和非集装箱货物，必须按照时间向海关分别传输舱单。 

单证类型 船舶类型 时限要求 

原始舱单 

主要数据 

集装箱船舶 
国际航行船舶 开始装船 24小时以前 

来往港澳小船 开始装载 2小时以前 

非集装箱船舶 抵达境内第一目的港 24 小时以前 

航程 24小时以下船舶 开始装载货物、物品 4小时以前 

预配舱单 

主要数据 

集装箱船舶 
国际航行船舶 装船 24小时以前 

来往港澳小船 开始装载货物、物品 4小时以前 

非集装箱船舶 开始装载货物、物品 2小时以前 

航程 24小时以下船舶 开始装载货物、物品 4小时以前 

装载舱单 集装箱船舶、非集装箱船舶 开始装载货物、物品 30 分钟以前 

空箱调运 
进境调拨空箱 船舶抵达目的港以前 

出境调拨空箱 空箱装船的 2 小时以前 

理货报告 
进境船舶 货物、物品完毕后 6 小时以内 

出境船舶 驶离装货港的 6 小时以内 

2.2 用户首次登录 

用户首次进入“船舶综合服务平台”，页面直接进入至【备案/证书管理→企业

信息维护】先补充填写企业信息，完成后点击“保存”。企业信息只需补填一次，

在舱单申报、舱单打印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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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历史数据查询 

为保证“集成版舱单系统”(旧系统)业务平稳切换到“船舶综合服务平台”，在

“船舶综合服务平台”的原始舱单、预配舱单、装载舱单、进口理货报告、出口理

货报告、出口运抵报告、分拨分流运抵报告、分拨申请、分流申请、出口直接

改配申请、出口落装申请、出口落装改配申请、进口改靠港申请、国际转运准

单、空箱调运模块提供对应的“历史查询”功能，企业可查询旧系统录入申报的历

史数据，并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对历史数据“一键导入”到“船舶综合服务平台”继

续编辑申报。 

 

图2 历史查询 

“历史查询”功能是根据用户“登录账号”控制查询数据权限。如旧系统使用“A

账号”录入 AA 船舶舱单，必须使用“A 账号”登录“船舶综合服务平台”，在“历史

查询”模块可以查询 AA船舶舱单。如使用“B 账号”登录“船舶综合服务平台”，查无

数据。查询条件的“更新时间”设置范围，每次最多只能查询 3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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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始舱单申报 

原始舱单指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的反映进境运输工具装载货物、物品或者

乘载旅客信息的舱单。原始舱单由主要数据和次要数据组成，分为提单基本信息、

集装箱信息、货物信息。非集装箱进口货物，无需录入集装箱信息。 

原始舱单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申报、修改、删除报文。原始舱单

下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允许申请变更或删除。 

船舶停靠境内不同码头卸货，不同“卸货地代码”的原始舱单，允许分开发送。

即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会同时存在多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不同“卸

货地代码”、“总提运单号”的原始舱单。舱单数据发送到标准版舱单系统时自动

合拼成一份舱单。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2年内不得重复。 

不同“卸货地代码”的原始舱单，可由同一个舱单传输人，或不同舱单传输人

发送。不同收发货人的进境货物，需要分别向海关传输原始舱单。 

海关接受原始舱单主要数据传输后，收货人或其代理报关企业可向海关申报

进口报关单。原始舱单下提运单对应报关单已申报，原始舱单已核注；原始舱单

下全部提运单对应报关单已放行，原始舱单已核销。 

变更申请环节，必须填写“变更原因代码、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

姓名、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不能修改“运输方式代码、运输工具名称”，不能删

除、增加、修改“集装箱信息”。原始舱单海关接受申报后，如需要新增、修改或

删除集装箱，发送删除申请，再重新申报正确的舱单。 

原始舱单变更时间应在规定的传输时限以前，且尚未申报报关单。超过规定

时限申请变更的，舱单转海关人工审核。 

删除申请环节，必须填写“变更原因代码、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

姓名、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不能修改提运单信息。原始舱单海关接受申报后，

如需要删除提运单部分集装箱，只能整份提运单申请删除。 

2.4.1 原始舱单列表 

原始舱单由[舱单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提运单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集装

箱信息、商品项信息]。原始舱单以‘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原始舱单有

申报、变更和删除报文。原始舱单海关接受申报或放行后，可申请变更或删除。 



操作指引 

 12 / 92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原始舱单，进入[原始舱单主要数据]页面。 

 打印：列表选择舱单点击打印，显示舱单打印预览。 

 XML 导入：支持 XML 格式整份舱单报文导入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的舱单，只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相

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不同“总

提运单号”的舱单。系统自动合拼。点击 XML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报文导入。 

 

 舱单导出：提供海关 XML 格式、按海事 XML格式、按香港贸易通 XML格

式导出原始舱单。列表选择舱单点击舱单导出。 

 

 删除：舱单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删除

(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舱单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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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执状态 

 

舱单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舱单，列表“回执状态”分为未申报、发送

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回执”时，

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主要数据，进入[原始舱单主要数据]页面，可查看

每份提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

发送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海关放行、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示详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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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单列表“回执状态”的“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已申报的提运单总数，

第二个数字表示已保存的提运单总数。 

 

（3） 操作列功能 

 

舱单列表[操作列]有主要数据、变更申请、删除申请按钮。 

 主要数据：点击后，进入[原始舱单主要数据]页面。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

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提运单。 

 变更申请：点击后，进入[原始舱单变更申请]页面。可修改“操作标识=新增/

变更，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提运单。变更暂存后，操作标识=变更，

申报状态=未申报；变更申报后，申报状态=已申报。 

 删除申请：点击后，[原始舱单删除申请]页面。可删除“操作标识=新增/变更，

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提运单。删除申报后，操作标识=删除，申报

状态=已申报。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可以删除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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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原始舱单主要数据 

（1） 新增舱单 

舱单列表点击新增进入[原始舱单主要数据新增]页面，由[舱单表头]和[提运

单列表]组成。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舱单。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舱单表头。 

舱单表头暂存成功后，点击提单列表上新增，显示[提运单信息]录入页面，

由[基本信息、集装箱信息、商品项信息]组成。 

 

◼ 基本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提运单的“货物装载时间”必须早于“到达卸货地日期”。 

 当“收/发货人名称≠TO ORDER/TO THE ORDER”时，则“通知人名称、通知人

地址、国家(地区)、联系号码、通讯方式”选填。 

 当“收/发货人名称=TO ORDER/TO THE ORDER”时，“通知人名称”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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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

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选择集装箱，点击封志信息，显示[封志信息]录入页面。填写后，点击保存，

列表新增已保存封志信息。如需要删除，列表选择后，点击删除。关闭页面，返

回[集装箱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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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集装箱：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集装箱。导入前下载导入模板，

在模板填写保存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导入失败。点击

模板下载，在模板录入数据后，点击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数据导入。 

 

◼ 商品项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

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导入商品：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商品。导入前先下载导入模板，在

模板填写保存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导入失败。点击模

板下载，在模板录入数据后，点击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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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与集装箱关联：先保存商品信息，再点击集装箱号，显示[集装箱编

号信息]页面。 

 

左侧为已保存集装箱，从左侧选择集装箱点击添加，关联集装箱与当前商品。

如需要删除关联，在右侧选择集装箱，点击删除。 

 

（2） 保存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保存。当提单的“卸货地码头名称”为空时，为保证

舱单打印效果，系统提示“是否补充填卸货地码头名称，保证舱单打印信息完整

性！”。选择是，返回提单信息页面补充；选择否，继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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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复制，填写复制后新的“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

填写完毕点击复制，页面显示相同提单信息，不同总提运单号的一份新的提单。 

 

（4） 新增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新增，即新增保存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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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单列表的操作标识、申报状态 

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

申报、海关退单、海关放行、待人工审核。 

 

新增保存成功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可删除。选择提单，

点击列表上删除。 

 

保存成功并申报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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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海关退单/发送失败，可删除(列表清空提单记录)

或修改。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信息页面修改，或选择提单点击列表上删

除。 

（6） 导入提运单、批量导入提运单 

 

支持 EXCEL格式的导入提运单(一次导入一票)和批量导入提运单(一次导入

N票)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的舱单，只

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相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不同“总提运单号”的舱单。系统对相同舱单传输人分批

导入的舱单数据不予合拼。 

导入前先下载导入模板，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 

 

系统对导入数据参数字段校验合法性。不符合系统参数表取值要求的，提示

导入失败，并提示错误信息。 

 

注意：使用黏贴复制功能，将数据黏贴到上传模板时，不能改动导入模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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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格式；否则导入失败。系统导入模板单元格格式采用‘常规’。 

 

（7） 提货单打印/导出 

根据原始舱单生成固定格式的提货单，提供提货单打印、导出功能。 

 

点击提货单打印/导出，显示舱单下全部提运单。 

 

点击打印显示提货单打印预览界面，可导出 EXCEL、PDF、WORD 格式提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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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批量修改装载和到达时间 

允许对“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的提运单，批量修改“货物装

载时间”、“到达卸货地日期”。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批量修改装载时间。 

 

在修改窗口填写“装载时间”、“到达卸货地日期”，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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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批量修改卸货地码头名称 

允许对“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的提运单，批量修改“卸货地

码头名称”。在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批量修改卸货地码头名称。 

 

在修改窗口选择“卸货地码头名称”参数，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更新。 

 

（10）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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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11） 撤回 

海关不同意变更或删除的提运单(即变更或删除申报海关退单)，可以操作撤

回，将提运单的操作标识、申报状态恢复未发送删除或变更申请前的状态(海关

不同意修改或删除，提运单还是接受申报或海关放行的状态)。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变更/删除，申报状态=海关退单”时，点击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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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报发送(香港) 

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与香港ONE PORT系统实现数据对接，点击申报发送(香港)

将原始舱单数据发送香港。 

 

（13） 舱单打印 

提供原始舱单打印功能，按规范格式打印舱单数据。 

 

点击打印显示舱单打印预览界面，可导出 EXCEL、PDF、WORD 格式舱单，导

出舱单后在本机电脑打印。舱单打印预览界面，系统自动汇总统计提单份数、集

装箱总数、空箱总数、重箱总数。 

 

如原始舱单提运单信息的“卸货地码头名称”为空，打印预览的“从…到…”不

能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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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原始舱单变更申报 

（1） 变更申报 

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时，允许申请变更，向海关发送舱

单变更报文。不允许修改提运单的“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卸货地口岸、卸

货地关区、货物装载时间”；不允许新增、修改、删除集装箱。 

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变更申请，进入[原始舱单变更申请]页面。 

 

点击舱单表头变更原因，填写“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变更

申请联系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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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基础页面，点击变更原因代码。 

 

完成后点击暂存，返回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申报。 

 

（2）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变更、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单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原始舱单主要数据重发功能。 

 

2.4.4 原始舱单删除申报 

（1） 删除申报 

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时，允许申请删除，向海关发送舱

单删除报文。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申请，进入[原始舱单删除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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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舱单表头变更原因按钮，填写“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

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 

 

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基础页面，选择变更原因代码。 

 

完成后点击暂存，返回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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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没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单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原始舱单主要数据重发功能。 

 

2.5 预配舱单申报 

预配舱单指反映出境运输工具预计装载货物、物品或者乘载旅客信息的舱

单。预配舱单由主要数据和次要数据组成，分为提单基本信息、集装箱信息、货

物信息。如非集装箱进口货物，无需录入集装箱信息。 

预配舱单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申报、修改、删除报文。原始舱单

下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允许申请变更或删除。 

出境船舶停靠多个码头装货，不同“装货地代码”的预配舱单，允许分开发送。

即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会同时存在多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不同“装

货地代码”、“总提运单号”的预配舱单。舱单数据发送到标准版舱单系统时自动

合拼成一份舱单。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2年内不得重复。 

不同“装货地代码”的预配舱单，可由同一个舱单传输人，或不同舱单传输人

发送。不同收发货人的出境货物，需要分别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 

预配舱单需在货物报关前发送。预配舱单与出口报关单对碰正常，且运抵正

常的，海关方予办理查验、放行手续。无运抵标志货物不能进行货物申报。 

变更申请环节，必须填写“变更原因代码、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

姓名、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不能修改“运输方式代码、运输工具名称”，不能删

除、增加、修改“集装箱信息”。预配舱单海关接受申报后，如需要新增、修改或

删除集装箱，必须先发送删除申请，再重新申报正确的舱单。 

预配舱单变更时间应在规定的传输时限以前，且尚未申报报关单。超过规定

时限申请变更的，舱单转海关人工审核。 

删除申请环节，必须填写“变更原因代码、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



操作指引 

 31 / 92 

 

姓名、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不能修改提运单信息。预配舱单海关接受申报后，

如需要新增、修改或删除集装箱，先发送删除申请，再重新申报正确的舱单。 

已报关的预配舱单，申请删除时，海关予以退单处理，提示“该提(运)单已

核注，海关审核不通过”。如确实需要删除，企业联系海关对舱单和报关单进行

脱钩后，再发送舱单删除申请。 

预配舱单已核注未核销，需要修改舱单：①联系海关对舱单和报关单脱钩；

②运抵报告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③预配舱单修改申请，海关接受申报；④

重新发送出口运抵报告，海关接受申报且运抵正常；⑤报关单重新审核挂钩。 

出口理货报告海关接受申报，需要修改舱单：①出口理货报告删除申请，海

关接受申报；②装载舱单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③联系海关对舱单和报关单

脱钩；④出口运抵报告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⑤重新发送出口运抵报告，海

关接受申报且运抵正常；⑥报关单重审重新挂钩，报关单放行，提运单放行；⑦

重新发送装载舱单，海关接受申报；⑧重新发送理货报告，海关接受申报且理货

正常。 

2.5.1 预配舱单列表 

预配舱单由[舱单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提运单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集装

箱信息、商品项信息]。预配舱单以‘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预配舱单有

申报、变更和删除报文。预配舱单海关接受申报或放行后，可申请变更、删除、

落装申请、落装改配、改配申请。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预配舱单，进入[预配舱单主要数据]页面。 

 打印：列表选择舱单点击打印，显示舱单打印预览。 

 XML 导入：支持 XML 格式整份舱单报文导入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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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编号+装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的舱单，只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相

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装货地关区”，不同“总

提运单号”的舱单，系统自动合拼。点击 XML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报文导入。 

 舱单导出：提供海关 XML 格式、按海事 XML格式、按香港贸易通 XML格

式导出原始舱单。列表选择舱单点击舱单导出。 

 删除：舱单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删除

(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舱单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舱单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舱单，列表“回执状态”分为未申报、发送

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回执”时，

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主要数据，进入[预配舱单主要数据]页面，可查看每

份提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

发送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海关放行、待人工审核、拒装、禁卸、落装

申请、落装改配、直接改配，点击后显示详细回执。 

 

舱单列表“回执状态”的“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已申报的提运单总数，

第二个数字表示已保存的提运单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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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列功能 

 

舱单列表[操作列]有主要数据、修改申请、删除申请、生成装载舱单按钮。 

 主要数据：点击后，进入[预配舱单主要数据]页面。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

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提运单 

 变更申请：点击后，进入[预配舱单变更申请]页面。可修改“操作标识=新增/

变更，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落装申请/落装改配/直接改配”提运单。

变更暂存后，操作标识=变更，申报状态=未申报；变更申报后，申报状态=

已申报。 

 删除申请：点击后，[预配舱单删除申请]页面。可删除“操作标识=新增/变更，

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落装申请/落装改配/直接改配”提运单。删除申

报后，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可以

删除提单。 

 生成装载舱单：舱单的“申报状态=海关放行/落装申请/落装改配/直接改配”

时，可生成装载舱单。点击后，提示“一键生成装载舱单成功”，并在[装载舱

单列表]生成一条舱单数据，回执状态为空。当系统已存在相同“运输工具代

码+航次航班号+总提运单号+装货地关区”的装载舱单，则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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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预配舱单主要数据 

（1） 新增舱单 

舱单列表点击新增进入[预配舱单主要数据新增]页面，由[舱单表头]和[提运

单列表]组成。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舱单。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舱单表头。 

舱单表头暂存成功后，点击提单列表上新增，显示[提运单信息]录入页面，

由[基本信息、集装箱信息、商品项信息]组成。 

 

◼ 基本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当“收/发货人名称≠TO ORDER/TO THE ORDER”时，则“通知人名称、通知人

地址、国家(地区)、联系号码、通讯方式”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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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收/发货人名称=TO ORDER/TO THE ORDER”时，“通知人名称”必填。 

 

◼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选择集装箱，点击封志信息，显示[封志信息]录入页面。填写后，点击保存，

列表新增已保存封志信息。如需要删除，列表选择后，点击删除。关闭页面，返

回[集装箱信息]页面。 

 导入集装箱：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集装箱。导入前下载导入模板，

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导入失败。 

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录入数据后，点击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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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项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

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导入商品：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商品。导入前先下载导入模板，在

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导入失败。点击模板下

载，在模板录入数据后，点击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数据导入。 

 

 商品与集装箱关联：保存商品信息后，点击集装箱号，显示[集装箱编号

信息]页面。左侧为已保存集装箱，从左侧选择集装箱点击添加，关联集装箱与

当前商品。如需要删除关联，在右侧选择集装箱，点击删除。 

（2） 保存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保存。当提单的“装货地码头名称”为空时，为保证

舱单打印效果，系统提示“是否补充填装货地码头名称，保证舱单打印信息完整

性！”。选择是，返回提单信息页面补充；选择否，继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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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复制，填写复制后新的“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

填写完毕点击复制，页面显示相同提单信息，不同总提运单号的一份新的提单。 

（4） 新增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新增，即新增保存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5） 提单列表的操作标识、申报状态 

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

申报、海关退单、海关放行、待人工审核、拒装、禁卸、落装申请、落装改配、

直接改配。 

 

新增保存成功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可删除。选择提单，

点击列表上删除。 

保存成功并申报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不能删除。 

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海关退单/发送失败，可删除(列表清空提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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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信息页面修改，或选择提单点击列表上删

除。 

（6） 导入提运单、批量导入提运单 

 

支持 EXCEL格式的导入提运单(一次导入一票)和批量导入提运单(一次导入

N票)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的舱单，只

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相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不同“总提运单号”的舱单。系统对相同舱单传输人分批

导入的舱单数据不予合拼。 

导入前先在系统下载导入模板，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 

 

系统对导入数据参数字段校验合法性。不符合系统参数表取值要求的，提示

导入失败，并提示错误信息。 

注意：使用黏贴复制功能，将数据黏贴到上传模板时，不能改动导入模板的

单元格格式；否则导入失败。系统导入模板单元格格式采用‘常规’。 

（7） 装货单打印/导出 

根据预配舱单生成固定格式的装货单，提供装货单打印、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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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装货单打印/导出，显示舱单下全部提运单。 

 

点击打印显示装货单打印预览界面，可导出 EXCEL、PDF、WORD 格式装货单。 

 

（8） 批量修改装载和到达时间 

允许对“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的提运单，批量修改“货物装

载时间”。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批量修改装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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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窗口填写“货物装载时间”后，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更新。 

 

（9） 批量修改装货地码头名称 

允许对“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的提运单，批量修改“卸货地

码头名称”。在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批量修改装货地码头名称。 

 

在修改窗口选择“装货地码头名称”参数，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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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超过 10分钟还未

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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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撤回 

海关不同意变更或删除的提运单，可以操作撤回，将提运单的操作标识、申

报状态恢复未发送删除或变更申请前的状态(海关不同意修改或删除，提运单还

是接受申报或海关放行的状态)。 

当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变更/删除，申报状态=海关退单”时，点击撤回。 

 

（12） 申报发送(香港) 

船舶综合服务平台与香港ONE PORT系统实现数据对接，点击申报发送(香港)

将预配舱单数据发送香港。 

 

（13） 舱单打印 

提供预配舱单打印功能，按规范格式打印舱单数据。 

 

点击打印，显示舱单打印预览界面，可导出 EXCEL、PDF、WORD 格式的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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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舱单后在本机电脑打印。舱单打印预览界面，系统自动汇总统计提单份数、

集装箱总数、空箱总数、重箱总数。 

 

如预配舱单提运单信息的“装货地码头名称”为空，打印预览的“从…到…”

无法正常显示。 

 

2.5.3 预配舱单变更申报 

（1） 变更申报 

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时，允许申请变更，向海关发送舱

单变更报文。不允许修改提运单的“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装货地口岸、装

货地关区、货物装载时间”；不允许新增、修改、删除集装箱。 

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变更申请，进入[预配舱单变更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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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舱单表头变更原因，填写“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变更

申请联系人电话”。 

 

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基础页面，点击变更原因代码。 

 

完成后点击暂存，返回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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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变更、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单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预配舱单主要数据重发功能。 

 

2.5.4 预配舱单删除申报 

（1） 删除申报 

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落装申请/落装改配/直接改配”时，

允许申请删除，向海关发送舱单删除报文。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申请，进

入[预配舱单删除申请]页面。 

 

点击舱单表头变更原因，填写“变更原因描述、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变更

申请联系人电话”。 

 

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基础页面，选择变更原因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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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点击暂存，返回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申报。 

 

（2）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单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预配舱单主要数据重发功能。 

 

2.6 装载舱单申报 

装载舱单是指反映出境运输工具实际配载货物、物品或者载有旅客信息的舱

单。装载舱单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申报、删除报文，没有变更报文。

报关单放行后，才可发送装载舱单；装载舱单的提运单必须是海关已放行的。装

载舱单下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海关接受申报”时，才允许申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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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舱单出现以下情况，海关审核不通过：①没有对应运抵报告；②对应报

关单未放行；③与预配舱单的集装箱号/件数/重量关键内容不符；④没有在规定

时限内传输。 

装载舱单与预配舱单比对“集装箱号、件数、重量”。比对相同，海关将同意

装载。 

当海关接受装载舱单传输时间，晚于装载舱单的“货物装载时间”，装载舱单

可能会转海关人工审核。 

2.6.1 装载舱单列表 

装载舱单由[舱单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提运单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集装

箱信息]。装载舱单以‘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装载舱单只有申报和删除

报文，没有修改报文。预配舱单海关放行后，才允许申报装载舱单。直接改配或

落装改配后的提运单，可直接申报装载舱单。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装载舱单，进入[装载舱单申报新增]页面。 

 打印：列表选择舱单点击打印，显示舱单打印预览。 

 

 XML 导入：支持 XML 格式整份舱单报文导入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装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的舱单，只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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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装货地关区”，不同“总

提运单号”的舱单。系统自动合拼。点击 XML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报文导入。 

 删除：舱单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删除

(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舱单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舱单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舱单，列表“回执状态”分为未申报、发送

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回执”时，

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主要数据，进入[装载舱单申报]页面，可查看每份提

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

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拒装、禁卸，点击后显示详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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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列功能 

 

舱单列表[操作列]有新增申请、删除申请按钮。 

 新增申请：点击后，进入[装载舱单申报]页面。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删

除“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提运单。 

 删除申请：点击后，[装载舱单删除申请]页面。可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

报状态=接受申报”提运单。删除申报后，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

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可以删除提单。 

2.6.2 装载舱单新增申请 

（1） 新增舱单 

舱单列表点击新增进入[装载舱单申报新增]页面，由[舱单表头]和[提运单列

表]组成。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舱单。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舱单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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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单表头暂存成功后，点击提单列表上新增，显示[提运单信息]录入页面，

由[基本信息、集装箱信息]组成。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 基本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

新增，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

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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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存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保存，保存已录入提单数据。 

（3） 复制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复制，提示填写复制后新的“总提运单号”，填写完毕

点击复制，提运单列表显示不同“总提运单号”的一份新提单。 

 

（4） 新增提运单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新增，即新增保存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5） 提单列表的操作标识、申报状态 

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

申报、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拒装、禁卸。 

新增保存成功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可删除。选择提单，

点击列表上删除。 

保存成功并申报后，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不能删除。 

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海关退单/发送失败，可删除(列表清空提单记录)

或修改。点击“总提运单号”进入提运单信息页面修改，或选择提单点击列表上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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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配舱单生成 

支持由预配舱单生成装载舱单。在[装载舱单新增]页面，填写舱单表头信息

并暂存后，点击预配舱单生成。 

 

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编号”预配舱单下“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

放行/直接改配/落装改配”的提运单，可以生成装载舱单。当系统存在相同“运输

工具代码+航次航班号+总提运单号+装货地关区”的装载舱单，不能生成。 

（7） 修改装载时间 

允许对“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的提运单，批量修改“货物装

载时间”。 列表选择提运单，点击修改装载时间。 

 

在修改窗口填写“货物装载时间”后，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更新。 

 

（8）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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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9） 撤回 

海关不同意删除的提运单(即删除申报海关退单)，可以操作撤回，将提运单

的操作标识、申报状态恢复未发送删除前的状态(海关不同意删除，提运单还是

接受申报的状态)。 

当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海关退单”时，点击撤回。 

 

2.6.3 装载舱单删除申请 

（1） 删除申报 

装载舱单没有变更申报环节，只有删除申报环节。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

申报”时，允许申请删除，向海关发送舱单删除报文。在舱单列表操作列点击删

除申请，进入[装载舱单删除申请]页面。 

 

填写舱单表头的“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变更申请联系人电话、变更原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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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填写完毕，点击暂存。列表选择提单，点击申报。 

 

（2）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单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装载舱单申报数据重发功能。 

 

2.7 理货报告申报 

理货报告，指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所经营人或者理货

部门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载货物、物品的实际装卸情况予以核对、确认的记录。 

水运运输工具理货报告分为进口理货报告和出口理货报告。集装箱货物，按

‘集装箱’为单位发送理货报告；非集装箱货物，按‘提运单’为单位发送理货报告。

拼柜货物的理货报告只需录入 1个集装箱号，不能重复录入 N个集装箱号。 

船舶“离港确报”动态海关接受申报后，才可发送出口理货报告。海关舱单系

统取“离港确报”动态的“离港时间”为出口时间。 

理货报告的集装箱货物和散杂货物填写不同的数据段。集装箱货物以‘箱’为

单位发送理货报告，只填写集装箱表体；散杂货物以‘提运单’为单位发送理货报

告，只填写提运单表体。理货报告只有增加、删除报文，无修改报文。 

删除申请环节，按‘提运单’或‘箱’为单位发送删除申请。理货报告的提运单

或集装箱“申报状态=海关接受申报”时，可申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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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船舶停靠不同码头卸货或装货，每个码头分别向海关发送本码头理货报

告。系统会存在多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不同‘装/卸货地代码’、‘总

提单号’或‘集装箱号’的理货报告。 

允许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装/卸货地代码”，不同‘总提单号’或‘集

装箱号’的理货数据分批导入和录入。 

进口理货报告与原始舱单对碰，对碰异常的货物不能正常放行；出口理货报

告与装载舱单对碰，对碰异常的不能正常结关。 

比对数据：非集装箱货物(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总提运单号、托运件

数、货物总毛重、包装种类)；集装箱货物(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集装箱号、

空箱/重箱标识、集装箱封志号)。 

出口理货报告发送后，不允许发送任何改配申请数据，否则退单。 

2.7.1 理货报告列表 

进出口理货报告由[理货报告表头、集装箱表体、提运单表体]组成。以提运

单或集装箱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理货报告，进入[理货报告新增申报]页面。 

 XML导入：支持 XML格式整份理货报告报文导入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

码+航次编号+装/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理货报告，只能导入一

次，不能重复导入。相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

+装/卸货地关区”，不同“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理货报告，系统自动合拼。点

击 XML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报文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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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理货报告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

删除(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理货数据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理货报告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理货报告，列表“回执状态”分为未申

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

回执”时，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在理货报告列表[操作列]点击新增申请，进入[进/出口理货申报]页面，可查

看每份提运单或集装箱详细回执。 

提运单/集装箱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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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接受申报(比对结果：理货正常/异常)、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

示详细回执。 

 

 

 

假如一份理货报告有 N个集装箱或提运单，其中几份提运单或集装箱被海关

退单。进入提运单/集装箱列表，在申报状态选择状态，点击查询，可快速定位

被海关退单的集装箱或提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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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列功能 

 

进/出口理货报告列表[操作列]有新增申请、删除申请按钮。 

 新增申请：点击后，进入[理货报告申报]页面。可新增提运单或集装箱；可

修改、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提运单

或集装箱。 

 删除申请：点击后，[理货报告删除申请]页面。可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

报状态=接受申报”提运单或集装箱。删除申报后，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

态=已申报。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可以删除提单或集装箱。 

2.7.2 理货报告新增申报 

（1） 新增理货 

进/出口理货报告列表点击新增进入[理货报告申报新增]页面，由[理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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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提运单信息]、[集装箱信息]组成。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集装箱。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理货。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理货表头。 

 进口理货报告表头的“卸货地代码”：填写海关监管场所代码，支持下拉选择

港口代码和手动录入。 

 

 出口理货报告表头的“装货地代码”：填写海关监管场所代码，支持下拉选择

港口代码和手动录入。 

 

 理货表头暂存成功后，点击提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列表上新增，显示[提

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录入页面。散杂货物，在[提运单列表]操作；集装

箱货物，在[集装箱列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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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运单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列表

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点击封志信息，显示[封志信息]录入页面。填写后，点击保存，列表新增已

保存封志信息。如需要删除，列表选择后，点击删除。关闭页面，返回[集装箱

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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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提示录入新的集装箱号，录入后点击复制。提示保存成功，集装箱列

表显示新增数据。 

 

（2） 删除理货 

理货报告列表的数据，当“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

允许删除(整份删除)。列表选择理货数据，点击删除。 

[提运单信息列表]或[集装箱信息列表]的集装箱或提单号对应“申报状态=未

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时，可以直接删除。勾选提运单或集装箱，点击删除，

列表清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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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货自动生成 

支持根据原始舱单生成进口理货报告，根据预配舱单生成出口理货报告。在

[新增申请]页面，填写理货报告表头信息并暂存后，点击原始/预配舱单生成。 

 集装箱货物，按‘箱’为单位，在[集装箱列表]生成“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

=未申报”的理货数据。 

 非集装箱货物，按‘提运单’为单位，在[提运单列表]生成“操作标识=新增、申

报状态=未申报”的理货数据。 

原始舱单生成进口理货：支持对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编号+关区代

码”的原始舱单下“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的提运单，生成进口理货报告。

当系统存在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号+关区代码+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

的理货数据时，不允许生成。 

 

预配舱单生成出口理货：支持对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编号+关区代

码”的预配舱单下“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落装改配/直接改配”的提运单，

自动生成出口理货报告。当系统存在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号+关区代码+

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理货数据时，不允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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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量导入提运单/集装箱 

 

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集装箱信息、提运单信息。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装/卸货地代码+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理货数据，只能导入一次，

不能重复导入。 

导入前先在系统下载导入模板，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

系统对导入数据参数字段校验合法性。不符合系统参数表取值要求的，提示导入

失败，并提示错误信息。 

注意：使用黏贴复制功能，将数据黏贴到上传模板时，不能改动导入模板的

单元格格式；否则导入失败。系统导入模板单元格格式采用‘常规’。 

（5） 数据重发 

提运单/集装箱的“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运单信息/集装箱信息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

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集装箱。选择提运单/集装

箱，点击重新申报。 

（6） 撤回 

海关不同意删除的理货数据，可以操作撤回，将理货数据的操作标识、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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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恢复未发送删除前的状态(海关不同意修改或删除，理货数据还是接受申报

的状态)。 

 

2.7.3 理货报告删除申报 

（1） 删除申报 

理货报告删除申报环节，按‘提运单’或‘箱’为单位申请删除。允许对接受申

报的理货申请删除。系统不做任何业务逻辑控制，只判断单证申报状态。 

进入[理货报告删除]页面，当提运单/集装箱对应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

可以申请删除。填写“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变更原因描述”。先点

击暂存，再选择数据，点击申报。 

 

（2） 数据重发 

提运单或集装箱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

当前时间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理货报告新增数据重

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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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运抵报告申报 

运抵报告，指进出境货物运抵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时，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

人向海关提交的反映货物实际到货情况的记录，以及进出境物品运抵旅客通关

类、邮件类场所时，相关场所经营人向海关提交的反映物品实际到货情况的记录。 

运抵报告分为出口运抵报告和分拨分流运抵报告。 

◼ 出境货物运抵出境口岸海关监管场所时，向海关发送出口运抵报告。 

◼ 进境货物、物品需要分拨的，分拨货物、物品运抵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时，

向海关传输分拨分流运抵报告。 

◼ 货物、物品需要疏港分流的，疏港分流货物、物品运抵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时，向海关传输分拨分流运抵报告。 

集装箱货物以‘箱’为单位发送运抵报告，只填写集装箱表体；散杂货物以‘提

运单’为单位发送运抵报告，只填写提运单表体。运抵报告只有增加、删除报文，

无修改报文。删除申请环节，按‘提运单’或‘箱’为单位发送删除申请。运抵报告

对应提运单或集装箱的“申报状态=海关接受申报”后，可申请删除。 

拼柜货物，运抵报告只需录入 1 个集装箱号，不能重复录入 N个集装箱号。 

不同“卸货地代码”的货物，需要向海关分别传输运抵报告。相同“卸货地代码”

的货物，允许不同传单传输人向海关分别传输运抵报告。即相同“运输工具代码+

航次编号+卸货地代码”可对应 N 份以‘箱’或‘提单’为单位的运抵报告。系统会存

在多份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不同‘卸货地代码’、‘总提单号’或‘集装箱

号’的运抵报告。 

出口运抵报告与预配舱单对碰，出口运抵报告比对异常，报关单不能正常放

行。比对数据：非集装箱货物(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总提运单号、托运件

数、货物总毛重、包装种类)；集装箱货物(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集装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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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箱/重箱标识、集装箱封志号)。出口运抵报告海关接受申报且运抵正常的，货

物物品应当在 3日内装载完毕。 

预配舱单的总提运单海关已放行，一般情况下海关不允许申请删除出口运抵

报告。如确实需要删除，只能联系海关先对总提运单解除放行，再申请删除出口

运抵报告。 

2.8.1 运抵报告列表 

运抵报告由[运抵报告表头、集装箱表体、提运单表体]组成。以提运单或集

装箱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理货报告，进入[运抵报告新增申报]页面。 

 XML导入：支持 XML格式整份运抵报告报文导入功能。相同“运输工具代

码+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运抵报告，只能导入一次，

不能重复导入。相同舱单传输人，可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

货地关区”，不同“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运抵报告，系统自动合拼。点击 XML

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报文导入。 

 EXCEL导入：支持出口运抵、分拨分流运抵 EXCEL格式“整份导入”。导入

前先在下载导入模板，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

则导入失败。 

运抵报告列表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填写数据后，点击 EXCEL 导入。如存

在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货地关区+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运抵数

据，不允许导入。允许相同舱单传输人，分批导入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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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货地关区”，不同“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运抵数据。系统对于相同舱单传输

人分批导入的运抵数据不予合拼。 

 删除：理货报告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

删除(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理货数据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运抵报告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运抵报告，列表“回执状态”分为未申

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

回执”时，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在运抵报告列表[操作列]点击新增申请，进入[运抵报告申报]页面，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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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提运单或集装箱详细回执。 

提运单/集装箱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

败、接受申报(比对结果：运抵正常/异常)、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

示详细回执。 

 

假如一份运抵报告有 N个集装箱或提运单，其中几份提运单或集装箱被海关

退单。进入提运单/集装箱列表，在申报状态选择状态，点击“查询”，可以快速定

位被海关退单的集装箱或提运单。 

 

（3） 操作列功能 

 

运抵报告列表[操作列]有新增申请、删除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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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申请：点击后，进入[运抵报告申报]页面。可新增提运单或集装箱；可

修改、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提运单

或集装箱。 

 删除申请：点击后，[运抵报告删除申请]页面。可删除“操作标识=新增，申

报状态=接受申报”提运单或集装箱。删除申报后，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

态=已申报。删除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可以删除提单或集装箱。 

2.8.2 运抵报告新增申报 

（1） 新增运抵 

运抵报告列表点击新增进入[运抵报告申报新增]页面，由[运抵报告表头]、[提

运单信息]、[集装箱信息]组成。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集装箱。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运抵。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运抵表头。 

 运抵报告表头的“卸货地代码”：填写海关监管场所代码，支持下拉选择港口

代码和手动录入。 

 

 运抵表头暂存成功后，点击提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列表上新增，显示[提

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录入页面。散杂货物，在[提运单列表]操作；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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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货物，在[集装箱列表]操作 

◼ 提运单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列表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点击新增，列表

显示已保存数据并清空录入页面。 

 

点击封志信息，显示[封志信息]录入页面。填写后，点击保存，列表新增已

保存封志信息。如需要删除，列表选择后，点击删除。关闭页面，返回[集装箱

信息]页面。 



操作指引 

 71 / 92 

 

 

 复制：提示录入新的集装箱号，录入后点击复制。提示保存成功，集装箱列

表显示新增数据。 

 

（2） 删除运抵 

运抵报告列表的数据，当“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

允许删除(整份删除)。列表选择运抵数据，点击删除。 

[提运单信息列表]或[集装箱信息列表]的集装箱或提单号对应“申报状态=未

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时，可以直接删除。勾选提运单或集装箱，点击删除，

列表清空数据。 

 

（3） 运抵自动生成 

支持根据预配舱单生成出口运抵报告。在[新增申请]页面，填写运抵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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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信息并暂存后，点击预配舱单生成。 

预配舱单生成出口运抵：支持对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编号+关区代

码”的预配舱单下“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落装改配/直接改配”的提运

单，自动生成出口运抵报告。当系统存在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航班号+关区

代码+总提运单号/集装箱号”的运抵数据时，不允许生成。 

 

 集装箱货物，按‘箱’为单位，在[集装箱列表]生成“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

=未申报”的运抵数据。 

 非集装箱货物，按‘提运单’为单位，在[提运单列表]生成“操作标识=新增、申

报状态=未申报”的运抵数据。 

（4） 批量导入集装箱 

 

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集装箱信息。相同“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卸货

地代码+集装箱号”的运抵数据，只能导入一次，不能重复导入。 

导入前先在系统下载导入模板，点击模板下载，在模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

系统对导入数据参数字段校验合法性。不符合系统参数表取值要求的，提示导入

失败，并提示错误信息。 

注意：使用黏贴复制功能，将数据黏贴到上传模板时，不能改动导入模板的

单元格格式；否则导入失败。系统导入模板单元格格式采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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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重发 

提运单/集装箱的“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运单信息/集装箱信息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

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集装箱。选择提运单/集装

箱，点击重新申报。 

（6） 撤回 

海关不同意删除的运抵数据，可以操作撤回，将运抵数据的操作标识、申报

状态恢复未发送删除前的状态(海关不同意修改或删除，理货数据还是接受申报

的状态)。 

 

2.8.3 运抵报告删除申报 

（1） 删除申报 

报告删除申报环节，按‘提运单’或‘箱’为单位申请删除。允许对接受申报的

报告申请删除。系统不做任何业务逻辑控制，只判断单证申报状态。 

进入[报告报告删除]页面，当提运单/集装箱对应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

可以申请删除。填写“变更申请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变更原因描述”。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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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暂存，再选择数据，点击申报。 

 

（2） 数据重发 

提运单或集装箱的“操作标识=删除、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

当前时间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 

点击提运单信息或集装箱信息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同运抵报告新增数据重

发功能。 

 

2.9 出口直接改配申报 

出口直接改配货物是指已经海关放行(报关单已放行)，因故未能由原运输工

具装载出运，需改配至其他运输工具另行出运的货物。是完成直接改配，并且按

规定传输装载舱单出境的货物，可装运出境船舶离境。 

出口货物的“运输工具名称、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出现变化，可发送出

口直接改配申请。海关舱单系统自动审核，无需人工审核。 

1) 直接改配申请的提运单，必须是“海关放行”且未发送出口理货报告。 

2) 直接改配申请与原预配舱单提运单的“申报关区”必须相同。 

3) 直接改配申请与原预配舱单的“舱单传输人”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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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总提单号、集装箱信息、货物信息没有发生变化的，改配后“总提单号”

无需填写。若总提单号、集装箱信息、货物信息其中一项发生变化，改配后“总

提单号”必须填写。改配后的提运单号，允许重复。 

5) 直接改配只有新增，没有变更、删除。按‘提运单’为单位申请，允许申

请 N次改配。如改配申请海关接受申报后，需要重新改配，必须由海关删单重报。 

6) 如存在拼柜关系的 N份提运单，必须 N份提运单同时申请出口直接改配。

申请出口直接改配的提运单与改装后的预配舱单，不能出现拼箱关系。 

7) 直接改配申请的提运单海关接受申报后，提运单自动将原船预配舱单改

为新船预配舱单，无需再发送新船预配舱单。 

8) 已放行的货物改船，除了使用出口直接改配外，也可走删单重报，具体

流程为：原船报关单删单→删除原船预配舱单→重新发送新船预配舱单→重新发

送新船运抵报告→重新报关。 

2.9.1 出口直接改配列表 

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默认显示距离当前日期前 1个月的申报记录。可重

新设置更新日期，或通过运输工具代码或航次编号进行定位搜索。 

 

（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出口直接改配申请，进入[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新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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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出口直接改配申请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

可删除(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数据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

“回执状态”分为未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

态=海关退单/收到回执”时，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在[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新

增]页面，可查看每份提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

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示

详细回执。 

（3） 编辑 

在[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新

增]页面。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删除、申报“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

报”提运单。 

2.9.2 直接改配新增申报 

出口直接改配，只有申报报文，没有变更和删除报文。以‘总提运单’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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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关发送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出口直接改配的提运单必须是海关放行；且改配

后的新预配舱单必须在海关舱单系统已申报入库。 

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在新预配舱单[提运单

列表]显示已改配成功的提运单，对应“申报状态=直接改配”；原预配舱单[提运单

列表]不显示已改配成功的提运单。 

（1） 新增申报 

在[出口直接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新增，进入[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新

增]页面。出口直接改配由[出口直接改配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以提运单为单

位，向海关传输数据。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改配。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改配表头。 

 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 提运单信息 

手动填写或选择“改配前总提运单号、改配后分提运单号”。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手动填写或选择“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 

如原预配舱单在本系统录入申报，“改配前总提运单号”可以下拉选择与改配

申请表头相同“原航班航次编号+原运输工具代码+申报地海关+数据传输人识别

代码”，且“申报状态=海关放行/直接改配/落装改配”的提运单号，也支持手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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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完成填写后，点击保存，提运单信息列表显示新增数据。列表选择提单，点

击申报，向海关发送直接改配申请。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新增，即新增保存

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2） 删除提单 

保存成功后，提运单信息列表显示新增数据，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

未申报。提单的“申报状态=暂存/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时，允许删除。列表选择提

单，点击删除，列表不显示已删除提单。 

 

（3） 复制提运单 

如原预配舱单或改配后预配舱单在本系统录入申报。当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提

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若该提运单无正常显示在改配后预配舱单，或

该提运单还显示在原预配舱单提运单列表，可手动复制提运单添加至改配后预配

舱单。 

在[出口直接改配申请]页面点击复制，显示提运单选择窗口，选择“申报状态

=接受申报”的提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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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

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

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2.10 出口落装申报 

落装货物，也称出口落货，是指已向海关申报且运抵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因

故未能由原运输工具装载出运的海运出口拼箱货物。即集装箱对应多个提单，因

集装箱超载，或集装箱对应提单中存在海关未放行的货物。对于海关已放行或未

放行的货物，允许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申请出口落装。 

出口货物的“运输工具名称、运输工具代码、航次编号”出现变化，但还没确

定新运输工具，可发送出口落装申请，海关人工审核。 

1) 落装申请的提运单，申报状态可以是“海关接受申报”或“海关放行”且未发

送出口理货报告。 

2) 落装申请与预配舱单的“舱单传输人”必须相同。 

3) 落装申请与预配舱单提运单的“申报关区”必须相同。 

4) 落装申请的提运单，必须是正常运抵且预配舱单已核注。 

5) 落装申请只有新增和删除报文，没有变更报文。 

6) 落装申请按‘提运单’为单位申请，允许落装 N次。如第一次落装申请海关

接受申报后，需要重新落装的，必须删单重报。 

2.10.1 出口落装申请列表 

出口落装申请列表，默认显示距离当前日期前 1个月的申报记录。重新设置

更新日期，或通过运输工具代码或航次编号进行定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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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出口落装申请，进入[出口落装申请新增]页面。 

 删除：出口落装的申请“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

删除(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数据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出口落装申请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出口落装申请，列表“回执状

态”分为未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当“回执状态=海

关退单/收到回执”时，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在[出口落装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落装申请新增]页面，

可查看每份提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发

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示详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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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 

在[出口落装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落装申请新增]页面。

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删除、申报“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报”提运单。 

2.10.2 出口落装新增申报 

出口落装申请，只有申报报文，没有变更和删除报文。以‘总提运单’为单位

向海关发送出口落装申请。 

出口落装申请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预配舱单[提运单列表]下提

运单的“申报状态=出口落装”。预配舱单生成装载舱单和打印时，自动剔除“申报

状态=出口落装”的提运单。 

（1） 新增申报 

在[出口落装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新增，进入[出口落装申请新增]页面。

出口落装申请由[出口落装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

输数据。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出口落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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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出口落装申请表头。 

 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 提运单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手动填写或选择“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 

如出口落装申请提运单的预配舱单在本系统录入申报，提运单信息页面的

“总提运单号”可下拉选择与出口落装申请表头相同“航班航次编号+运输工具代

码+申报地海关+数据传输人识别代码”，且“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直接

改配/落装改配”的提运单号，也支持手动录入。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即新增保存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2） 删除提单 

保存成功后，提运单信息列表显示新增数据，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

未申报。提单的“申报状态=暂存/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时，允许删除。列表选择提

单，点击删除，列表不显示已删除提单。 

（3）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

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

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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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出口落装改配申报 

落装改配是指出口落装货物(出口落装海关接受申报)在海关放行后需改配

置其他船舶出运的货物。当落装货物已确认新“运输工具名称、航次航班编号”时，

向海关发送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海关人工审核。 

1) 落装申请提运单的海关接受申报后，才可以申请落装改配； 

2) 落装改配和落装申请的“申报关区”必须相同。 

3) 落装改配与原预配舱单的“舱单传输人”必须相同。 

4) 落装改配提运单对应新预配舱单必须在舱单系统已有预配舱单。 

对于拼柜货物，①一般情况下，如有部分报关单尚未放行，则以‘提运单’为

单位办理落货手续，放行后再申请改配；对于报关单已放行，因装载等原因需落

货的，海关审核同意后，以‘提运单’为单位办理落货改配手续。②若一个柜中有

十份单，九份已放行一份未放行，为免影响已放行的货物装原柜出口(未放行的

那份单无法装原柜出口)，可以以整船(就是十份单)一起发送装载舱单，九份已

放行的舱单可以正常生成装载舱单，未放行的无法生成装载，此时再进行落货，

放行后再申请后续落货改配操作。 

散货不能使用落装改配，只能使用直接改配。 

2.11.1 出口落装改配列表 

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默认显示距离当前日期前 1个月的申报记录。请重

新设置更新日期，或通过运输工具代码或航次编号进行定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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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按钮 

 新增：新增落装改配申请，进入[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新增]页面。 

 删除：落装改配的“回执状态=未申报/海关退单/发送失败”或为空时，可删除

(整份删除)，在列表选择数据点击删除。 

（2） 回执状态 

[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的“回执状态”是针对整份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

“回执状态”分为未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收到回执。 

 

当“回执状态=海关退单/收到回执”时，点击回执状态，显示回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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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新

增]页面，可查看每份提运单详细回执。提运单列表的“申报状态”分为未申报、已

申报、发送成功、发送失败、接受申报、海关退单、待人工审核，点击后显示

详细回执。 

 

（3） 编辑 

在[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编辑，进入[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新

增]页面。可新增提运单；可修改、删除、申报“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未申

报”提运单。 

2.11.2 出口落装改配新增申报 

出口落装改配，只有申报报文，没有变更和删除报文。以‘总提运单’为单位

向海关发送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出口落装改配的提运单必须是海关接受申报；且

改配后的新预配舱单必须在海关舱单系统已申报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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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提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在新预配舱单[提运单

列表]显示已改配成功的提运单，对应“申报状态=落装改配”；原预配舱单[提运单

列表]不显示已改配成功的提运单。 

（1） 新增申报 

在[出口落装改配申请列表]的[操作列]点击新增，进入[出口落装申请新增]页

面。出口落装申请由[出口落装表头、提运单信息]组成，提运单信息由[基本信息、

集装箱信息]组成。以提运单为单位，向海关传输数据。 

 

 删除：删除已保存成功的落装改配申请。 

 新增：新增一份新的落装改配申请表头。 

 必须先暂存表头，才允许新增提运单。 

◼ 基本信息 

提运单信息由基本信息和集装箱信息组成。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手动填写或选择“总提运单号、分提运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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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口落装申请在本系统录入申报，“改配前总提运单号”可下拉选择与落装

改配申请表头相同“原航班航次编号+原运输工具代码+申报地海关+数据传输人

识别代码”，且“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海关放行/直接改配/落装改配”的提运单号，

也支持手动录入。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即新增保存提单，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在提单信息页面，点击复制，填写复制后新的“改配前总提运单号”，填写完

毕点击复制，页面显示相同提单信息，不同总提运单号的一份新的提单。 

 

◼ 集装箱信息 

 

 页面红色*号为必填字段。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列表新增已保存数据。如点击新增，

即新增保存集装箱，成功保存后清空已录入信息。 



操作指引 

 88 / 92 

 

选择集装箱，点击封志信息，显示[封志信息]录入页面。填写后，点击保存，

列表新增已保存封志信息。如需要删除，列表选择后，点击删除。关闭页面，返

回[集装箱信息]页面。 

 导入集装箱：支持 EXCEL 格式批量导入集装箱。导入前下载导入模板，在模

板填写数据后再导入。导入模板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导入失败。点击模板

下载，在模板录入数据后，点击导入，在本机电脑选择数据导入。 

 

（2） 删除提单 

保存成功后，提运单信息列表显示新增数据，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

未申报。提单的“申报状态=暂存/发送失败/海关退单”时，允许删除。列表选择提

单，点击删除，列表不显示已删除提单。 

（3） 数据重发 

提运单的“操作标识=新增、申报状态=已申报”时，如申报时间距离当前时间

超过 10分钟还未收到海关回执，可以重新发送海关。点击列表上重新申报数据，

显示[重新申报列表]页面，显示已申报超过 10 分钟还未收到回执的提运单。选择

提运单，点击重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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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制提运单 

如原预配舱单或改配后预配舱单在本系统录入申报。当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提

运单的“申报状态=接受申报”时，若提运单无法正常显示在改配后预配舱单，或

该提运单还显示在原预配舱单提运单列表，可手动复制提运单添加至改配后预配

舱单。 

在[出口落装改配申请]页面点击复制，显示提运单选择窗口，选择“申报状态

=接受申报”的提运单。 

 

2.12 改靠港申报 

进口改靠港，是指进境船舶抵达卸货港前需变更原始舱单的卸货港。改靠港

申请按‘提运单’为单位发送新增报文。改靠港申请只有新增报文，没有变更和删

除报文。 

如出现跨关区，但改靠的港口代码相同，则不能使用进口改靠港申请，只能

删除原始舱单重新申报。 

改靠港申请，只有申报报文，没有变更和删除报文。以‘总提运单’为单位向

海关发送改靠港申请。改靠港申请的提运单，对应的原始舱单必须是海关接受申

报。 

改靠港申报操作，同原始、预配、装载舱单，理货报告、运抵报告、落装改

配操作相同。 

2.13 国际转运准单申报 

◼ 业务流程 



操作指引 

 90 / 92 

 

转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转运货物通关监管基本流

程如下：原始舱单→进口理货报告→预配舱单→国际转运准单→核注原始舱单、

核注核销预配舱单→出口运抵报告→装载舱单→出口理货报告→核销原始舱单。 

1) 转运货物进境前，由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原始舱单； 

2) 转运货物运抵境内港口后，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向海关提交进口理

货报告； 

3) 转运货物出境前，由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 

4) 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国际转运准单，海关舱单系统根据国际转运准单

电子数据自动核注原始舱单、核注核销预配舱单； 

5) 转运货物运抵出境码头后，由场所经营人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交出

口运抵报告； 

6) 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装载舱单，装载舱单中所列货物、物品应当已经

海关放行； 

7) 货物装载完毕准备离境时，由运输工具负责人向海关提交结关申请，经

海关办结手续后，出境运输工具方可离境； 

8) 出境运输工具驶离后，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

提交出口理货报告，海关舱单系统根据出口理货报告电子数据核销原始舱单。 

◼ 填制规范 

原始舱单、预配舱单下提运单的“海关货物状态=002 国际转运货物，中转目

的地代码≠CN开头”。 

进、出境总(分)提单号、货物信息：必填； 

装货地代码：填写进境原始舱单中的装货地代码； 

卸货地代码：填写出境预配舱单中的卸货地代码； 

有换箱操作的，集装箱编号填写实际出运集装箱号； 

国际转运准单只有申报报文，没有变更和删除报文。如申报错误，联系海关

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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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疏港分流和进口分拨 

分拨分流流程

海关舱单管理系统监管场所经营人 理货公司 标准版水运舱单船公司/船代

分
拨
申
请

分
流
申
请

分流申请

开始

分流申请
接收分流申请

数据

海关审核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分流
运抵报告

接受申报

分流运抵报告
接收分流运抵

数据

海关审核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开始

分拨申请 分拨申请
接收分拨申请

数据

海关审核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
海关退单

分流
运抵报告

分流运抵报告
接收分拨运抵

数据

海关审核

运抵正常

接受申报

进口分拨
理货报告

进口分拨
理货报告

接收分拨
进口理货数据

海关审核

海关退单海关退单

结束

运抵正常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运抵
正常/异常

海关退单海关退单

海关退单海关退单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接受申报理货
正常/异常

结束

理货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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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 疏港分流 

疏港分流，指为防止货物、物品积压、阻塞港口，根据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

决定，将相关货物、物品疏散到其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旅客通关类、邮件类场

所的行为。 

疏港分流申请，按‘提运单’为单位发送申报和删除报文，没有修改报文，不

用填写集装箱信息。分流申请在删除申请环节，必须要填写“运输工具代码、航

班航次号、总提运单号”，其余不填。 

2.14.2 进口分拨 

进口分拨，是指同一个直属关区内(关区代码前 2位相同)，海关监管场所经

营人将进境货物、物品从一海关监管场所运至另一海关监管场所。 

进口分拨流程：集装箱货物装船 24 小时前，原始舱单→船舶抵港卸货完毕

后 6 小时内→进口理货报告→分拨申请→海关接受申报→货物运抵分拨仓库→

分拨运抵报告→分拨货物理货完毕 2小时内，进口理货报告。 

进口分拨申请，由分拨表头和提运单信息组成，其中提运单信息分为基本信

息和分拨分流运输工具信息。按‘提运单’为单位发送申报和删除报文，没有修改

报文，不用填写集装箱信息。分拨申请在删除环节，必须要填写“运输工具代码、

航班航次号、总提运单号”，其余不填。 


